
进一步加强新建住宅排气道系统

工程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

宁建办〔2025〕206号

江北新区、各区建设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城镇住宅工程质

量问题重点整治的通知》（建办质〔2025〕25号）要求，进一步

强化我市新建住宅排气道系统设计、施工和验收管理，现针对我市

新建住宅排气道系统工程质量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请遵照执

行。

一、适用范围

本意见适用于我市新建住宅厨房的集中式排气道系统，

卫生间的排气道系统可参照本通知执行。

二、设计要求

（一）施工图设计

厨房排气道系统应根据国标图集《住宅排气道（一）》

23J916-1选用，设计单位应在建筑专业施工图设计图纸中明

确排气道选用型号、布置位置、排气道截面尺寸、楼板预留

洞口尺寸、进气口方向、出屋面构造及高度等。楼板预留洞

口的长度和宽度均应在图集尺寸的基础上分别增加25mm，

以确保排气道安装后，其邻建筑内墙一侧的侧壁与墙面间距



不小于50mm（附件1），便于对排气道的接头缝隙进行吊模

浇筑封堵。

当厨房排气道系统采用超出国标图集范围的做法时，设

计单位应在建筑、暖通专业的施工图设计图纸中明确排气道

材质和截面尺寸、楼板预留洞口尺寸、耐火极限、防火止回

阀、出屋面构造及排气道水平转换措施、集中动力排油烟装

置选型等，并提出深化设计要求。

（二）深化设计

排气道系统深化设计可由施工单位进行，深化设计图纸

应符合《住宅项目规范》GB55038、《住宅设计规范》

GB50096、《住宅排气管道系统工程技术标准》JGJ/T455等

标准的要求。深化设计文件应明确排气道系统的各项技术参

数，图纸内容应包括排气道详图、接口部件安装图、风帽或

集中动力排油烟装置安装图、楼层处承托构件详图、外墙外

设排气道安装图、出屋面构造及排气道水平转换措施详图等

必要的详图，同时应明确排气道系统验收标准。深化图纸的

设计内容及深度不应低于国标图集《住宅排气道（一）》

23J916-1的要求，并经原设计单位确认后方可实施。

当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时，应经充分论证，宜经实体试

验验证。

三、施工要求

（一）图纸会审与技术交底



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图纸会审

时，应包含排气道相关内容，重点说明排气道开洞尺寸、排

气道系统各组成部分（油烟机/风机、排气道、防火止回阀及

风帽）的选型依据、耐火极限等技术参数、防漏气窜味等施

工要点、施工参考图集及验收标准。

（二）材料要求

1.材料采购：施工单位应选择信誉良好、产品质量稳定

的材料供应单位，并按照设计图纸规定的型号、规格及技术

要求，采购排气道、防火止回阀、风帽及相关配件。

2.进场验收：监理单位应组织建设和施工单位对进场材

料实施举牌验收，并留存影像资料，验收内容包括外观质

量、规格尺寸、标识（厂商、规格、生产日期）、数量、产

品合格证书、型式检验报告（排气道、防火止回阀及系

统）。现场排气道系统、设计文件、系统型式检验报告中各

部件型号、规格应一致。

（三）施工工艺

1.施工单位应在排气道系统施工前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

报监理单位审批。

2.施工应严格遵循相关标准和设计要求：

（1）排气道承托的安装应当牢固可靠。

（2）根据楼板预留洞位置，排气道侧壁与建筑物内墙



面间距不应小于50mm，以满足排气道的接头缝隙吊模浇筑

施工。与建筑物墙面相邻的接头缝隙使用自流平砂浆或灌浆

料浇筑，高度不低于承托件安装高度且不低于20mm；与建

筑物墙面不相邻的接头缝隙按照图集施工。排气道侧壁与墙

面之间的50mm间隙应采用不燃材料塞实（附件2）。

（3）排气道与楼板交接处的阴角应做30mm水泥砂浆圆

弧角；排气道与墙面50mm间隙塞实后应满挂耐碱网格布，

外抹15mm厚水泥砂浆。

（4）防火止回阀应安装在排气道进气口处，防火止回

阀与排气道进气口连接部位应采取密封措施。

（5）排气道有外护墙时，应砌筑到顶棚，确保排气道

系统的结构稳定性和密封性。

（6）排气道应自下而上逐层安装，并防范异物落入造

成管道堵塞。

3.施工应当严格执行样板先行及隐蔽工程验收制度。样

板段需经建设、施工及监理单位确认，隐蔽工程验收应留存

影像记录。

四、验收要求

（一）性能检测

排气道系统安装完成后，应现场进行系统气密性、通风

动力性能、屋顶风帽避风效果检测及防窜烟性能检验。



1.气密性、通风动力性能、屋顶风帽避风性能检测

排气道系统气密性、通风动力性能、屋顶风帽避风性能

检测应由建设单位委托有资质检测机构进行。

（1）检测数量：同一施工单位承建、同一生产厂家、

同一规格型号的住宅排气道系统不应少于1个系统，建筑高

度不一致时，应选取最高建筑进行检测。

（2）检测时间节点：气密性检测应在排气道安装完

成，风帽、阀门安装前进行；通风动力和屋顶风帽避风性能

检测应在排气道系统安装完成后，系统能正常运行状态下进

行。

2.防窜烟性能检验

全部排气道系统均应进行防窜烟检验，该检验可由建设

单位委托有资质检测机构进行，也可由责任主体自行组织开

展。

责任主体自行开展检验的，由监理单位组织，施工单位

实施，建设单位参与，按照有关规范标准或附件3的要求，

规范完成实验步骤，逐层查验有无烟雾漏出情况，并留存详

细的检验记录和影像资料。

（二）分项验收

排气道系统应作为单独的分项工程进行验收，分项工程

验收合格后，方可开展分户验收。



五、施工图设计审查要求

施工图设计审查机构应按照本意见第二（一）要求，在

建筑、暖通专业施工图中进行审查。

六、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要求

（一）各工程质量机构应结合工程施工进度强化对排气

道系统开展监督检查，重点抽查以下内容：

1.经施工图设计审查机构审查通过的施工图，深化设计

文件、专项施工方案。

2.排气道、防火止回阀、风帽及相关排气道系统配件产

品合格证、进场验收记录及出厂检验报告；排气道、防火止

回阀的型式检验报告；排气道系统型式检验报告；现场排气

道系统中各部件型号、规格与设计要求及系统型式检验报告

的一致性。

3.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排气道系统气密性、通风动力性

能、屋顶风帽避风效果检测报告及防窜烟性能检测报告（或

检验记录）、分项验收记录等质量验收文件。

（二）监督抽查发现问题时应责令整改，按照《南京市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抽检管理规定》要求开展监督抽检。

涉及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处理。监督抽检要求如下：

1.材料检测：排气道的外观质量、尺寸偏差、垂直承载

力、耐软物冲击。检测数量：同一条件下进场的材料1组。



2.实体性能检测：防窜烟性能。

检测数量：同一施工单位承建、同一生产厂家的住宅排

气道系统1个。

七、其他要求

本意见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本意见施行之日，未完

成施工图设计审查的厨房排气道工程，全面执行本意见；本

意见实施之日，已完成施工图设计审查或已进入施工阶段

的，应按照本意见三（与施工图冲突的除外）、四、六条要

求执行。

附件：1.排气道预留洞口尺寸示意图

2.排气道封堵示意图

3.防窜烟性能检验方法

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5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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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排气道预留洞口尺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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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排气道封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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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防窜烟性能试验方法

1. 试验节点

排气道外护墙砌筑前及内装修工程完工各实施一次。

2. 试验步骤

不得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烟饼、烟雾弹等，宜使用定型

的制烟送烟设备：

a.首层止回阀处连接软管及烟雾机，持续向排气道送烟。

b.待屋顶风帽出烟后，用风帽罩对风帽进行封堵。

c.自上而下逐层检查室内漏烟情况。

3. 结果评价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方为合格：

（1）排气道本体、接驳处及相连墙面无烟雾漏出；

（2）非开机层的防火止回阀进气口无烟雾漏出；

（3）防火止回阀阀座密封处无烟雾漏出。

所有漏烟点须标记，修复后重新试验直至完全达标。

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12月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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